99年度全國聽障羽球錦標賽暨2010年印尼卡里曼丹
第3屆亞太聽障羽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一、目的：為推行聽障體育，提倡羽球運動風氣，提昇羽球技術水準，鍛鍊體魄，並選拔我國參加2010年印尼卡里曼丹第3屆亞太聽障羽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手，為國爭光。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五、比賽日期：99年8月1日 (星期日)
六、報到時間：請於上午8:30完成報到，本會不另通知。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
八、比賽組別：
（一）男子單打
 （二）女子單打
九、參加資格：凡中華民國籍，雙耳聽力損失55分貝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聽障國民，不限年齡，均可自由報名參加。
十、報名方式與費用：
（一）自即日起至99年7月19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截止報名。
 （二）報名表請逕自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網站下載： 
       http://deafsports.org.tw/。
 （三）填妥報名表後，連同報名費掛號郵寄或親送1036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樓214室，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收（郵戳為憑）。

 （四）報名費：本活動免收報名費，大會提供便當1份。交通、食宿請自理。
十一、比賽用球：大會提供Victor比賽級羽球。
十二、抽籤日期：99年7月23日(週五)下午14：00，假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舉行，未到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三、比賽辦法：
 (一)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布之最新羽球規則。(BWF世界羽球聯合會新制)
  (二)比賽賽程經抽籤排定後不得請求更改，參加選手逾比賽時間5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以球場掛鐘為準)。
  (三)比賽方式視報名人數決定採循環賽或淘汰賽，於抽籤時宣布。

  (四)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1.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為勝。
    2.2人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3人以上積分相等，以積分相等之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1)（勝點和）與（負點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2)（勝局和）與（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3)（勝分和）與（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
     (4) 若再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4.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選手，其比賽成績不予計算，以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五) 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需改期或補賽時，得由大會競賽組宣布，各參加隊伍必遵守。
  (六)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七) 如有抗議事件，須於事實發生後半小時內具正式抗議書送達大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1000元，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行抗議，抗議成立後保證金退還。
  (八) 球員請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正本)，以備查驗並請依照規定穿著。
十四、選拔方式：
 （一）男子組與女子組選手各依參賽名次（50％）、基本動作（30％）與發展潛能（20％）進行綜合評比，各錄取最優前4名為代表隊選手，代表我國參加2010年11月5日至11日假印尼卡里曼丹辦理之第3屆亞太聽障羽球錦標賽。另錄取第5、6名為備取選手，於正取選手退訓時遞補之。
 （二）2009年聽障奧運羽球代表隊男女各4名選手為種子選手。
十五、獎勵方式：各組取冠、亞、季軍，頒贈獎狀乙幀。
十六、附則：
 （一）凡身體狀況不佳者，請勿勉強參加競賽，以免發生意外。協會將為所有參賽人員投保團體平安險。
 （二）本項比賽除非颱風來襲，否則風雨無阻，照常辦理，請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逾時視同棄權。
 （三）選手請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正本)，以備查驗並請依照規定穿著。
 （四）選手如有冒名頂替，資格不符，重複出賽或無故棄權者即取消該員所有比賽資格，成績完全不算。
 （五）選手如有鬥毆、群毆或球場內一切暴行者，除依規定則懲處外，並禁止加本會舉辦之球賽3年。
 （六）請著正式羽球競賽服裝，不合規定者取消其資格。
 （七）比賽時選手不得配戴上助聽器、人工電子耳等輔助器材上場,違反者取消該場成績。
 （八）比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及同等意義之解釋者依規則條文內容裁定，無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裁定為最終判決。
 （九）大會得主動處理一切違規事項。
十七、本規賽規程經陳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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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報名截止日期：99年7月19日 (星期一)。
    2.敬請務必詳細填寫各項資料。
